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－S1-1#、S1-2#楼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1#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处应设置常开甲级防火门(建规6.4.10条）。逐个复查，如四层“防火分区4F-2”与“防火分区4F-3”之间的走道的防火卷帘“FHJL3836” 应改为常开甲级防火门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对照规范的条文解释（解释并没有明确承担疏散宽度及疏散距离的要求），回复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请进一步征求消防专项审查人员的意见、也同时复查一下其它类似项目（吾悦广场）是否也存在同样做法？以确认其可行性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3、复查安全出口是否符合要求，如首层（西侧、北侧）的部分安全出口要穿越零售商铺才能到达室外（建规2.1.14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比如查看防火分区设计图，一层的“防火分区1F-1”的规范需要总疏散宽度是65.53m，设计宽度66.90m，富余量很小，因此如7轴交D轴、E轴处的两个商铺的门（2×1.3m）一定不是商铺自身的疏散宽度，而是应该满足整个“防火分区1F-1”的总疏散宽度，所以需要满足整个共同区域的安全出口要求，不应穿越零售商铺才能到达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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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负责人
	符光宇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邱 亦
	项目负责人：符光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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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符光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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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电气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－S1-1#、S1-2#楼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1#

	二次回复意见：

1、设计更改单应有设计人龙跃升签名。
2、根据防火分区示意图，消防控制室设在S1-1＃一层不对。

3、S1-1＃商铺应急照明应采用集中控制型系统供电，详见GB51309-2018的3.1.2-1条规定。

4、见图纸目录，缺电变-25A图纸。（变更什么？设计更改单无此图）

5、为何增加电变-68A图纸，图纸目录和设计更改单无此图。如为新增配电箱，应有设计变更说明，并对上级配电系统及相关平面图作相应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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